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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二届齐鲁师范学院教职工

“环校园春季健身跑”活动的通知

各部门工会：     

    为丰富我校教职工文体活动，激发教职工运动健身的积极性，经研究决定，拟举办第二届教职工“环校园春季健身跑”活动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 参加人员

    我校工会会员。    

    二、年龄分组     

    男子乙组：45岁以上（1972年5月31日前出生）；
    男子甲组：45岁以下（1972年6月1日后出生）；
    女子乙组：45岁以上（1972年5月31日前出生）；
    女子甲组：45岁以下（1972年6月1日后出生）。

三、活动路线
体育馆东火炬雕塑（起点）——校内西环路——校内南环路——校东门——校内东环路——校北门——体育馆东火炬雕塑（终点）。

    四、活动办法

1.男子组：全程为环绕校园道路二圈。参加活动教职工自体育馆东火炬雕塑（起点）领取“活动票1”出发，经校内西环路、南环路至校东门领票处领取“活动票2”，沿东环路过校北门至火炬雕塑（终点），跑一圈后没有意愿取得一、二等奖者，将二张活动票交给终点工作人员，记录后确定获得三等奖。拟取得一、二等奖者，从火炬雕塑工作人员处领取“活动票3”，继续沿环路至校东门领票处领取“活动票4”，最终到达火炬雕塑（终点），将四张“活动票”交给终点工作人员，记录后根据排名确定获得一、二等奖。

2.女子组：全程为环绕校园道路一圈。参加活动教职工自体育馆东火炬雕塑（起点）领取“活动票1”出发，经校内西环路、南环路至校东门领票处领取“活动票2”，沿东环路过校北门至火炬雕塑（终点），将二张“活动票”交给终点工作人员，根据排名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3.每位教职工须确认好自己所在组别。请最先到达终点的前25名领取顺序号并在现场进行登记，以便确认一、二等奖。校工会将根据人事处提供的年龄段对出生年月进行核实，凡甲、乙组别不符者，一律降为三等奖。
4.年龄大的乙组教职工可参加年龄小的甲组比赛，反之则不允许。

5.活动必须沿校园环路进行，不得违反比赛规定路线穿越校园。期间，沿途将有工作人员进行监督。随意改变路线或使用交通工具者取消资格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1.男子组：每个年龄组跑完二圈前10名到达终点者为一等奖，接下来15名为二等奖，其他为三等奖。
2.女子组：每个年龄组跑完一圈前10名到达终点者为一等奖，接下来15名为二等奖，其他为三等奖。

六、活动时间

    活动时间拟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于4月份某个星期四的下午进行。具体活动时间请见学校周安排。     

    出发时间：男子、女子乙组14：00出发，男子、女子甲组14：40出发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.请各部门工会认真组织，参加活动教职工人数不得少于本工会人员50%。并请通知教职工到OA系统或工会网站查看本通知，以便了解具体活动办法及相关要求。

2. 3月31日前将电子报名表发至校工会邮箱qlsygh@163.com （注：邮件主题请注明关键字，如“机关第一工会春季健身跑报名表”）。
3.凡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和其他重大疾病，以及其他不适宜长跑者，请酌情参加。活动期间，活动现场配备有医务人员，如需要，请直接与之联系或与活动联系人联系。
4.活动举行的一个半小时内，校内环路禁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。

5.本次活动主办单位：校工会；承办单位：体育学院。

八、活动联系人

陈光军（电话：13969111897）

王  磊（电话：18678788280）

张小明（电话：13305316707）

    附表：齐鲁师范学院第二届“环校园春季健身跑”活动报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齐鲁师范学院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0日
附表：
齐鲁师范学院第二届“环校园春季健身跑”活动报名表

部门工会：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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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男子乙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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